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外经贸计财发[2001]559号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国家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公共信息服务对外经贸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规范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特制定《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　　　

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国家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公共信息服务对外经贸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规范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是指中央财政用于资助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项资金。资金来源为：

　  （一）中央外贸发展基金资助部分；

　  （二）经批准的其他资金。

　  第三条 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使用，贯彻以下原则：

　  （一）公共财政的原则。在资金使用方向上，以提供社会公共信息产品及服务为主。

　  （二）政府采购的原则。在项目承办单位的选择上，主要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产生。

　  （三）合同管理的原则。在项目资金管理方式上，专项资金业务主管部门与项目承办单位通过签订合同方式，约束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四）统一标识的原则。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资助的公共信息产品及服务，均以“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的统一标识对外发布。

　  （五）科学决策的原则。公共信息产品及服务项目的确定和实施，原则上应征求使用对象的意见并经过专家论证。

　  （六）追踪问效的原则。财政部、外经贸部要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专项资金业务主管部门要及时披露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第二章 使用范围

第四条 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是：为企业提供政策信息、商情信息和经济环境信息等社会公共信息产品及服务，包括进出口贸易、来华投资、对外投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政策发布、市场分析和调查咨询服务。

　  第五条 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具体使用范围是：

　  （一）公共信息服务类信息资源的购买与加工；

　  （二）公共信息服务类研究报告的调研与撰写；

　  （三）公共信息服务类数据库建设与维护；

　  （四）公共信息服务类网站的建设与维护；

　  （五）公共信息服务的展示与推广；

　  （六）外经贸业务的咨询与培训服务；

　  （七）其他为企业提供的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工作。

　  第三章 使用方式

　  第六条 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使用，采取“政府资助、招标采购、合同管理”方式。

　  第七条 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资助的公共信息产品及服务，包括各种电子数据、书面资料等版权和使用权，均归国家所有。有关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统一标识的规定另行制定。

　  第八条 外经贸部通过招标或择优委托的方式，选择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项目承办单位。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经过招标或择优委托，可以作为项目承办单位，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

　  第九条 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项目，凡是具备招标条件的，一律通过招标方式选定项目承办单位。招标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有关政府采购的规定进行。招标代理机构通过招标产生。

　  第十条 对于确实不宜实行招标选定承办单位的项目或招标不经济的零星业务，可以采取择优委托的方式选定项目承办单位。通过择优委托方式选定的项目承办单位，其对外进行产品或服务采购时，凡一个审计周期内一次或多次采购同一产品金额超过3万元人民币的，原则上必须采用招标采购的方式。招标采购可以是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或者3家以上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报价比较采购。

　  第十一条 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项目管理单位与项目承办单位之间实行合同管理。项目承办合同需要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第四章 决策程序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包括外经贸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均可向外经贸部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业务主管部门提出项目建议。

　  第十三条 各有关单位在提出公共信息服务项目建议时必须符合资金的使用方向和使用原则。

　  第十四条 外经贸部根据项目建议，通过专家论证等方式，按照预算管理的程序规定，确定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项目安排。

　  第五章 预算与资金管理

　  第十五条 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实行预决算管理。外经贸部根据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编制预算，根据财政部批复的预算申领并安排使用资金，年终外经贸部编制决算报送财政部。

　  第十六条 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支出，实行分类管理制度。根据业务特点，资金支出分为招标项目支出、择优委托项目支出和零用支出三类。

　  第十七条 招标项目支出是指用于招标项目执行过程中所必须的开支，具体开支范围由招标文件规定。其支出按照合同规定拨付项目承办单位，超支不补。

　  第十八条 择优委托项目支出，具体开支范围由项目预算规定。根据预算，对于项目金额超过30万元人民币的，预拨项目承办单位部分资金，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拨付余款；对于金额不足30万元人民币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一次性拨付项目承办单位。

　  第十九条 零用支出是指用于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经费、会议经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招标机构代理费、律师费、必要的办公经费、交通费用及其他零用开支等。根据业务需要，零用支出按不超过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3％的比例据实安排并实行“逐项审批”管理。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条 外经贸部负责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职能部门是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该项资金的项目规划、组织、实施与管理工作。

　  第二十一条 外经贸部在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控制各项支出，并对资金使用效益和财务活动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

　  第二十二条 外经贸部要制定项目承办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项目承办单位项目资金的管理。

　  第二十三条 财政部负责审核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预算，对资金使用情况追踪问效，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四条 财政部可通过委托社会中介机构等方式，对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审计机构的选择也可以实行招标方式。

第二十五条 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使用实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后，专项资金业务主管部门要编制年度报告，向社会公布。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暂行办法实施后，有关《中国出口商品大全》和《世界进口商名录大全》专项资金的管理，纳入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范畴。

　  第二十七条 外经贸部根据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或分项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外经贸部会同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